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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 

《進出口條例》  
（第 60 章）  

 
《 2011 年進出口（戰略物品）規例  

（修訂附表 1）令》  
 

 
引言  
 
  工業貿易署署長藉制定《 2011 年進出口 (戰略物品 )
規例 (修訂附表 1)令》（下稱“該命令”）以修訂《進出

口 (戰略物品 )規例》(香港法例第 60 章，附屬法例 G)（下

稱“該規例”）附表 1，以反映各國際防止武器擴散組織

對其管制的戰略物品清單所採納的最新修訂。該命令載

於附件。  
 
理據  
 
2 .   該規例讓香港可對進口、出口和轉運戰略物品，實

施許可證制度加以規管。在某些情況下，亦可對過境戰

略 物 品 實 施 規 管 。 工 業 貿 易 署 負 責 實 施 有 關 許 可 證 制

度，香港海關則負責有關執法工作。  
 
3 .   該規例附表 1 列出受管制的戰略物品，包括同時可

作工業和軍事用途的物料、裝備、軟件和技術。附表 1
的清單是根據各國際防止武器擴散組織和有關公約（包

括瓦塞納安排、澳洲集團、導彈科技管制組織、核供應

國集團和《化學武器公約》）所採納的清單而擬定。政府

在戰略物品管制方面緊貼國際最新發展，經常檢視該規

例附表 1，並在適當時候根據相關的國際防止武器擴散組

織及公約所採納的最新修訂而作出修改。上一次對該規

例附表 1 的修訂已於 2010 年 6 月生效。  
 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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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根據《進出口條例》(香港法例第 60 章 )第 6B 條的

規定，工業貿易署署長可藉在憲報刊登命令，取代或修

訂該規例的附表，以加入或刪除某項或某類物品。  
 
《 2011 年進出口 (戰略物品 )規例 (修訂附表 1)令》  
 
5 .   該命令對有關規例附表 1 作出修訂，以反映香港自上

一次修訂戰略物品管制清單後，有關的國際防止武器擴散組

織對其本身管制清單所作的修訂。這些國際組織近期所作的

變更，大致上反映他們對主要用於工業用途，亦適用於軍事

用途的兩用戰略物品持續放寬管制，但對於並非一般貿易用

途的特別軍事用品則加強管制。  
 
6.  該 命令涵蓋的有關修訂雖然不涉及香港主要貿易活

動的物品，但商界應會歡迎有關修訂，這是由於與本地公司

進行戰略物品生意的主要貿易伙伴，亦採用國際防止武器擴

散組織的相同管制清單。香港的戰略物品管制清單能經常更

新，對本地經營戰略物品的公司可提供方便及便利。此外，

我們亦藉此機會對有關規例附表 1 作出輕微的文句修訂，以

確保用詞一致，這些變更不會影響管制清單的實質內容。  
 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7 .   我們將於 2011 年 11 月 18 日在憲報刊登該命令，

並於 2011 年 11 月 23 日向立法會提交該命令。  
 
8 .   我們計劃由 2012 年 1 月 3 日起實施該命令，並將

於 2011 年 12 月 30 日在憲報刊登有關該生效日期的公

告。這項安排可確保商戶能盡早受惠於更新戰略物品管制

清單所提供的方便。  

 
建議的影響  
 
9 .   該命令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該

命令不會影響該規例具有的約束力，而對經濟、財政、

公務員人手、生產力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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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 
10 .   該命令所作的修訂純屬技術性修訂，我們認為無需

進行公眾諮詢。我們已就有關修訂向相關業界代表作出

簡介，整體而言，他們歡迎有關修訂。  
 
宣傳  
 
11 .   該命令於 2011 年 11 月 18 日在憲報刊登，工業貿

易署會在同日發出新聞稿，並透過貿易通告、一般諮詢

服務和部門網頁向商號宣告修訂管制清單的詳情，亦會安

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。  
 
查詢  
 
12 .  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

2398 5554 與工業貿易署首席貿易主任區家盛先生聯絡。 
 
 
 
 
 
工業貿易署  
2011 年 11 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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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《 2011 年進出口（戰略物品）規例  
（修訂附表 1）令》  

 
 

該命令的副本載於本附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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